
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调整部分银行授信额度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和《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工作制度》的规定，作为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

独立董事，本着认真、负责的态度，我们对公司本次会议相关事项进行了充分

的审查。经认真审阅文件后，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，现就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

立意见： 

 1、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，公司对于银行借款、承兑汇票、信用证、

保函、贸易融资等的需求也不断增加，此前授予的授信额度已不足以满足公司

对上述业务的需求。进一步新增的银行授信额度有利于保障公司业务发展对资

金的需求，从而为公司保持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，同时，公司生产经

营情况正常，具有足够的偿债能力。 

2、本次授信事项的审议、表决程序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，符合《公司

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

东利益的情形。  

3、我们一致同意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公司调整部分银行

授信额度的议案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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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姜省路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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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孙建强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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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周明国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
